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男子杨某将手机抵押换钱后

去而复返， 声称要通过支付宝转账赎回手

机。 但在“转账” 时， 他拔腿就跑。 近

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杨某犯抢夺

罪， 判处拘役 6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据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8 年

11 月 13 日晚， 杨某来到一回收店， 将自

己的手机抵押给店主姚某。 谁料 20 分钟后，

杨某返回说要赎回手机， 并说要用该手机操

作支付宝转账， 便乘机拿回抵押手机迅速逃

离现场。

奉贤法院认为， 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为

有目的， 乘人不备， 公然夺取公私财物， 数

额较大， 构成抢夺罪。 杨某归案后， 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法院

依法对杨某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仅仅因为牌桌上的小“疙

瘩”， 男子王某为此竟对牌友挥拳相向。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判决王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赔

偿近 35000元。

2017 年 4 月 11 日晚， 王某和孙大爷

因打牌引发纠纷。 据孙大爷称， 当晚 8 时

许， 他和王某等人在凌云路上的一家棋牌

室打牌。 王某与孙大爷因出牌过慢闹得不

欢而散。 不料王某突然一拳猛击孙大爷的

眼部， 致其受伤， 而流泪不止， 疼痛难

熬， 孙大爷马上就医， 为此支出医疗费共

计近 3万元。 孙大爷认为， 王某的行为严

重侵犯了自己的健康权， 因此诉至法院，

索要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本案纠纷中， 王

某与孙大爷因打牌引发纠纷后， 王某未能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继而打了孙大爷一

拳， 直接导致孙大爷头、 右眼、 右颧部软

组织损伤， 对此王某存有过错， 应当就孙

大爷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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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小莉把房子租给小明， 租金每月 3000

元， 租期一年， 双方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

小明不能擅自转租房屋。 两个月后， 小明把房

子转租给小胖， 还欺骗小胖说已取得房东小莉

的同意， 小胖信以为真， 即刻入住， 并每月向

小明支付租金 3200 元。 小胖入住后不久， 小

莉发现小胖才是房子的实际使用人后， 要求小

胖搬离， 并立即向小明提出解除房屋租赁合

同， 遭到小明拒绝。 一个月后， 小莉请求解除

与小明的房屋租赁合同， 并认定小明与小胖间

的转租合同无效。

●法院判决

●法官释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24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6条

●风险提示

房客欲转租房屋， 应征得房

东同意， 租房人应注意审查房屋

的出租资格， 如发现房屋是被转

租的， 应确认房东是否知情， 当

房东发现房屋被擅自转租， 应在

六个月的时限内提出异议。

●法条依据

擅自转租房屋

支持小莉的诉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章逸琦， 上海一中院

民二庭法官助理， 中国政

法大学法学院法律（法学）

硕士。 爱好阅读、音乐。

擅自转租房屋的行为违背了出租人的意

志， 破坏了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原有的信任关

系， 减弱了出租人对出租房屋的控制， 增加了

房屋受损的可能性， 因此法律需要明确相关救

济途径以保护出租人的利益。

擅自转租房屋 是指承租人事先未经出

租人同意， 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 且之后也未

取得出租人认可的行为。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本报讯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通

过当场勘验大型证物， 一天之内当庭宣告

判决结果， 依法高效审结一起侵害发明专

利权纠纷案件。

该案所涉被控侵权产品是一台光学影

像筛选机， 因体积庞大， 无法在法庭内进

行勘验。 合议庭便先召开庭前会议， 明确

争议焦点后， 承办法官在法院门口的货车

上进行勘验， 并全程录音录像， 辅以拍

照， 在了解产品的具体情况后， 合议庭返

回法庭以笔录形式固定勘验内容， 并重新

查封证物。 中午则安排双方当事人自行调

解。 下午， 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结合本

案证据、 勘验结果和双方的诉辩意见， 一

致认为本案的事实清楚， 双方充分发表了

辩论意见， 可以根据在案证据径行作出裁

判。

合议庭当庭作出判决。 该案从上午 9:

30 开始到下午 3： 00 宣判， 历时不到 6

小时， 体现了上海知产法院在保障当事人

充分行使诉权前提下的审判效率。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证券从业人员杨某涉嫌操纵

亲属账户炒股，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监管局 （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 处

以高额罚款， 杨某不服， 向法院起诉。 近

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杨

某上诉， 维持原判。 该案是上海金融法院

首次公开开庭审理的涉金融行政案件， 也

是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所有派出机构中作

出的标的额最大的行政处罚。

杨某因被认定利用其母尹某账户进行

证券交易， 其间交易金额高达 3 亿余元，

累计盈利 1400 余万元， 上海证监局对杨

某作出行政处罚， 责令其依法处理非法持

有的剩余股票，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

4300余万元的高额罚款。

杨某不服， 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

请求。 杨某不服， 随即以上海证监局处罚

程序不当为由， 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请

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处罚决定。

上海证监局辩称具有处罚的法定职

权， 处罚符合法定程序， 未超过法定时效，

提交的证据亦合法有效， 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处罚裁量权适

当， 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判。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 上海证监局

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其根据

现有证据， 认定上诉人杨某违法操作其母尹

某账户并获利， 主要事实清楚。 上海证监局

在被诉行政处罚作出过程中， 应杨某要求举

行了听证程序， 向杨某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 并听取了杨

某的陈述申辩意见。 上海证监局根据杨某违

法事实和情节， 适用 《证券法》 第 199 条规

定， 作出被诉处罚决定， 在杨某违法买卖股

票等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 行使裁量权并无

不当。 上海证监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 并告

知了对此不服的诉权和救济方式， 后向杨某

送达了相关处罚决定文书， 执法程序及适用

法律并无不当。 据此， 上海金融法院判决驳

回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连线法官】

本案主审法官任静远表示， 本案中， 根

据现有证据， 杨某母亲名下的证券账户中来

自于上诉人杨某手机以及所在证券营业部电

脑下单的比例约为 95%， 该证券账户对应的

第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交易也有 80%以上与上

诉人杨某手机及所在营业部电脑访问有关。

杨某母亲名下账户资金来源于杨某， 账户内

资金也由杨某消费使用。 此外， 杨某对其母

名下账户资金来源， 手机、 电脑下单情况，

账户操作主体的表述， 与上海证监局调查的

其他人员对此的表述存在明显矛盾。 值得注

意的是， 杨某虽否认该事实， 但直至二审，

亦未能明确、 清晰地举证除其本人以外， 尚

有其他人操作其母名下证券账户。

综合上述情况， 法院认定仅有杨某一人

操作其母名下账户这一结论能够形成清晰的

证据链条。 杨某虽否认该节事实， 但其认为

另有他人操作其母名下证券账户， 理由难以

成立。 而被上诉人上海证监局具有作出被诉

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对本案进行调查

及处罚也未超过法定追诉时效， 作出本起行

政处罚决定履行了正式立案、 告知、 听证、

听取陈述申辩， 以及送达相关处罚决定书等

法定程序， 该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贺天牧

本报讯 强制平仓的钱款怎会不翼而

飞？ 日前， 普陀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多

方调查， 解开谜团， 保障了执行效果。

近日， 王某与何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进

入强制执行程序， 何某应向王某支付 35

万元。 执行法官调查发现， 被执行人何某

的有价证券变现后足以履行全部金钱债

务， 遂通过总对总系统网络查控上述股

票， 并对其在营业网点的资金账户采取限

制措施。 同时， 向何某依法送达执行裁定

书及限期到庭履行义务告知书。

但何某限期内未有任何行动， 执行法

官遂强制平仓其名下相应价值股票， 并将

变价款自被限制的资金账户扣划至法院账

户。 然而次日， 执行法官获知变价款已不

在被限制的资金账户中， 遂立即“复盘” 情

况， 查明平仓当日上午的交易时间内， 何某

网上登录证券账户 4 次， 相关钱款于 9 时

31分转至何某名下保证金理财账户内。

在券商配合下， 法院追加对其保证金理

财账户的限制措施。 同时， 对资金流动情况

进行了取证， 以便追究隐匿、 转移资产的法

律责任。 据此， 法院责令何某于当月专项执

行活动日到庭接受法制教育。

何某到庭说明情况： 在开立证券账户之

初，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设置了闲置

资金自动转入保证金理财账户的操作。 所

以， 该项资金流动是系统自动操作的结果，

非自己人工所为。 同时， 其对自己未主动履

行义务的情况， 具结了悔过书， 并获得了王

某的谅解。 在确认履行的情况下， 执行解除

了对何某的全部强制措施。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快递小哥有一个用以扫码进

行收发货、 收费等操作的重要工具“神

器”， 但竟有惯偷连这都要偷。

去年 12 月某日， 犯罪嫌疑人程某经

过一家快递公司， 看见门口停放着一辆快

递小哥用的电瓶车， 车头悬挂着一部黑色

“手机”， 就拿起“手机” 便走。

回家后， 他发现这部写着该快递品牌

名称的“手机” 对自己并无用处， 就放在

家中闲置。 另一头， 丢失重要工作设备的

快递员小唐则急得焦头烂额。 这部价值

3000 元的手持数据终端是公司配发的， 如

果找不到了， 自己可是摊上了大麻烦。 遍

寻无果后， 焦急的小唐查看了公司门口的

监控， 确定该手机确实是被盗了， 随即报

警。

巧的是， 在案发后的一个周末， 程某又

来到该小区。 这次， 他经过快递公司门口

时， 正好撞上小唐从公司出来。 看过监控的

小唐一眼认出了这名可恨的窃贼， 上前抓住

他后再度报警。

日前， 经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该窃

贼因犯盗窃罪被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6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维持上海证监局4300万元罚单

上海金融法院首次公开审理涉金融行政案件

当场勘验大型证物

当庭宣告判决结果
侵害专利权纠纷案高效审结

股票账户被法院限制后还能转出资金？
普陀法院执行一起新型民间借贷纠纷案

惯偷误将“神器”当手机
一男子“顺走”快递小哥数据终端获刑

打牌纠纷引发动武
法院：动手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抵押手机后以赎回之名行抢夺
男子因抢夺罪被奉贤法院判拘役并处罚金


